青阳县开发区引进高层次人才和企业技术用工优惠政策
 
为推动开发区健康快速发展，加强企业人力资源建设，完善创业和就业服务体系，吸引高层次人才和企业技术用工来我县创业或就业，特制定如下优惠政策：
一、高层次人才引进促进政策
1.凡县外（包括海外、国外）的项目带头人、专家学者、管理人才、高级技工，通过各种形式到开发区工作的均属于引进人才。
2.本政策所指高层次人才是指拥有与开发区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关联度高的成果、技术，在开发区范围内创办（领办）各类科技型企业，或在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管理和技术创新能力，引进后在开发区工业企业担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以上职务，并主持新项目、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或担任其他关键职务且对企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高端人才。
3.高层次人才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或学位，并具有在海外大型企业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工作经历的；
（2）具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或学位，并具有在国内大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关键岗位工作经历的；
（3）具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或学位的应届毕业生，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或发明专利，其成果转化后具有较好的市场潜力和产业化前景的；
（4）其他具有较强技术开发和创新创业能力，取得良好业绩的。
4. 高层次人才奖励政策：
（1）资金扶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通过对引进人才发挥作用和其创新项目的经济技术评估，分别给予100万、70万、40万元三个档次的创业资金扶持。
（2）住房奖励。对于符合第三条（1）、（2）款条件落户企业的博士、硕士分别奖励住房一套，博士不少于150平方米，硕士不少于120平方米；对于符合第三条（3）、（4）款条件的博士、硕士和其他高层次人才落户，视其工作水平和发挥效益等情况酌情比照执行；国家级科研机构负责人到开发区工作，免费出租一套120平方米的住房。上述引进人才在开发区用人单位工作满5年后，房屋产权归本人所有。
（3）税收奖励。对高层次人才取得年薪，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全额奖励个人。“长三角”的专家、高级技工在开发区工作的，享受一定额度的政府津贴。
（4）其它优惠。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优先推荐选拔享受国务院、省政府特殊津贴，重点推荐申报国家、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参加国家和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千人计划”，在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中提供优质服务。引进人才的配偶、子女户口可随调随迁；引进人才的配偶、子女有工作单位的可按原工作单位性质对口安排工作；引进人才有未成年子女的可就近选择中小学、幼儿园入学入托，有关单位不得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5.其他未尽事宜，按市政府池政[2009]53号文件执行。
二、技术熟练工和返乡人员就业促进政策
6.本政策所指的技术熟练工认定工作由开发区管委会会同相关部门共同负责。
7.技术熟练工在开发区工作达3年以上，提供50平方米廉租住房并免收租金或以货币形式按每人每月200元实行房屋租金补贴；工作达5年以上，免费出租一套80平方米以上住房或给予每人每月320元以上资金补贴。相当于车间主任级别的高级技工在开发区工作达3年以上，免费出租一套80平方米以上住房或相应资金补贴。对连续3年被开发区管委会评为优秀员工的技术熟练工，对其给予资金奖励，并返还其在本县一套购房契税。
8.对劳务中介机构引进开发区所需的技术熟练工（特别是机械装备制造业工人）在开发区企业就业达一年的，给予中介机构按引进的就业人数每人200元的一次性劳务费补助。
9.实施伯乐工程。开展以工招工，对开发区企业员工介绍技术熟练工在企业就业达一年以上，一次性按人数给予每人50元的资金对介绍人进行补助。
10.本县外出务工返乡到开发区企业就业达一年，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术熟练工，高中及中专学历的，每人每月补助100元生活费；大专以上学历的，每人每月补助200元生活费；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每人每月补助300元生活费。
11.回乡到开发区企业就业达三年，并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术熟练工，在县内购房，两年内不转让买卖的，返还其一套房屋契税。
12.回乡在开发区企业就业的技术熟练工，凡未购房，租用开发区职工公寓的，开发区免收房屋租金。
13.在开发区企业就业达半年以上的外籍员工与本县籍员工视为本县市民，同等享受户口登记、子女入学相关优惠政策。本着就近、就地办理的原则，及时、免费为其办理户口登记相关手续；子女入学，转到所属学校就读，学校免收转学费、借读费等额外费用，生活困难的，享受贫困学生的助学待遇，学校免收书本费、学杂费等（两免一补）。
三、技术用工培训促进政策
14.设立开发区技术用工培训基金50万元，专项用于开发区人才培训，建立长效职业技能培训机制。
15.开发区技术工人由政府统一培训或由企业培训，政府支付培训费用。
16.搭建校企联合培训平台，实施敞开式培训，聘请企业技术骨干、专家为企业免费培训急需人才。
17.开发区企业自身在本地、异地和委托培训等形式组织开展的岗前技能培训、转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并工作一年以上形成多方法律关系的培训学员，给予培训期间除企业培训费外适当生活费补助。对机械装备制造业的数控加工中心、锻压、车、刨、磨、铣等工种，培训期在3个月以内的，每人每月补助100元；6个月以内的，每人每月补助150元；1年以内的，每人每月补助200元；1年以上的，每人每月补助300元；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因工作需要外出学习培训的，一次性补助500元。
18.对职业技术学校组织毕业生在开发区工作一年以上，并签订劳动合同的，一次性给予职校按输送人数每人500元的培训补贴。
19.教育部门制定出台普通中学毕业生后备劳动力进入职校和培训基地就业培训的实施方案，多渠道，多形式加大对开发区企业用工和培训信息宣传力度，使培训信息和招工信息进入校园。
四、完善开发区的配套服务
20.积极引进先进的教育培训机构，实行公益性供地政策，进一步完善开发区人力资源培训功能，为企业提供坚强的用工保障。完善园区服务配套设施，优化企业发展的食宿住行娱等外部环境。
21.加快开发区企业职工公寓、公共交通网络建设，实施公共交通客运“企企通”工程，为入企员工提供安全便利的交通条件，优化就业基础环境。
五、优惠政策适用范围
22.本优惠政策适用于开发区主园区，其他园区可参照执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内有更加优惠政策时，按优惠政策比照执行。
六、优惠政策执行时间
[bookmark: _GoBack]23.本政策自 二Ｏ一Ｏ年十月十八日起执行，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